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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除人事、主計單位外，在我國無論規模再小、學

生人數再少的小型學校，亦須至少設置教導處、總務處及輔導室或輔導教師，且各處

室之下另得設組；並由教師兼任處室主任及組長。以六班的小型學校而言，全校將有

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師必須兼任行政職務，其中甚至有部分教師還須同時兼任班級導師，

這對教師的本職教學工作，難免產生分心、分力的不利影響，進而可能損及學生的受

教品質。另就處室主任及組長的人選而言，小型學校在教師人力本極有限的現實條件

下，校長恐難有擇人適任的裁量空間，故對校長的行政領導及校務經營亦顯然不利。 

  因此，本研究乃期望在「不增加既有預算及員額」的前提下，使藉由制度上的彈

性措施方案，賦予校長較高組織權限以促進學校發展動能，並求有效解決小型學校在

「教師兼任行政意願偏低」及「校長受限學校行政人力質量，因而導致校務經營困難」

等問題。本研究經綜整法令文件分析、焦點團體座談、個別專家訪談等結果並參採國

外相關制度，認為目前我國學校處室編制係由法律設定且不同規模學校間之差異甚小，

又處室所屬單位編制雖另由地方法規規範，但目前並無促使學校自我精簡編制的任何

誘因。而在實務運作上，全校班級數六班以下的小型學校，所有教師均須就行政職務

或班級導師至少兼任一職，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比例顯然過高；再加之以小型學校

的行政工作分量，並未能隨班級數、學生數之降低而有等比例之減少，不免致使相對

有限的教師人力未能以教學為主軸進行配置。 

  在前述事實前提下，本研究除建議學校規模之設定宜同時考量班級數及學生數，

並至少可使「全校六班以下且學生總人數 50 人以下」的小型學校，得在法律上授權

各縣市依其需求自訂單行法規，或是予以準用各縣市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有關「學校行政組織得依需要彈性設置」之特別處理規定。此外，針對整體制度

層面，則提出下列三項可供參酌的改進方案： 

一、溯源精簡行政業務並提供小型學校行政減量輔助措施：應自地方政府端，控管與

教學無直接關連之業務下達學校，或至少應配合各縣市既有學校規模分組，將公

文區分歸類各自所須函發的學校，並可分區設置中心學校提供小型學校行政輔助

措施，以使後者之有限人力得能回歸以教學為主軸。此一方案之實施，因無須修

正任何法規，針對現行制度亦無過多變革，故應為立即可採行之措施。 

二、將校務行政工作轉化為課程教學並調整預算編列方式：基於學校多數行政業務均

應與學生學習有關之理念，建議小型學校可在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既有架構下，使



全校教師透過學習領域任務編組方式，逕行將多數校務行政轉化為課程教學，以

藉此大幅縮減行政職務；同時，並可將節餘之兼任主管加給預算，改編列為所有

教師得依實際工作負擔支領之工作費。為實施此一方案，除需依據偏鄉教育條例

調整學校行政組織設置（非屬偏遠地區學校則另需修法準用），並需調整現行預

算編列科目及內容，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性。 

三、基於總量管制及彈性運用原則提高學校精簡行政職位誘因：在公教分途的政策理

念及當前法制下，法規上實宜有更為突破之嘗試，以使小型學校校長得以具有更

大的組織及人事、經費權限；例如，針對願意自我精簡校內行政職務之校長，允

許其將所有節餘的主管加給及可減授鐘點，得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進行調配，以

增加教師兼任行政之誘因及校長擇人適任之空間。針對此一方案之實施，除需比

照前一方案適用或準用偏鄉教育條例調整學校行政組織設置外，更須貫徹公教分

途政策，修正行政院依據《教師待遇條例》核定之職務加給現行規定，故相對具

有較大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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